LAT R R ERANT
114 7% %5495
SF A RV ERCRRYRET
S % 1Z 3

AR R CRIRARE )

F P FliE F T AIEGERE > SHRBT R (11
3ﬁ)§f§3§311371§i‘§?11402%§u 114# B 5 $108%.) » %
]K,D,Ji__;(‘_—»—r

F
R P RS NS RV -l E R
ETIJ °
4% 2 SAMSUNG A53S=E 5% £ 2 je i 1 @474 % 2§ EEimE
LA > A 2PN - IR G e F B AR pE o 93
B 3R

PREE
- ~LE TR

BB AR SR BT  RF PR 2R
JS‘EM:?\(F 3%@3:&—% %

k&) A ) ‘“E"—?-@ﬁ;(ll\/z\%:% @»-a-r-r'}!\’:g\?"l*’ = A )
-aﬁp+ﬁ o H P ACR P R s F e B pige s A
BhrL B d T BAEG S 2§'2ﬁ§3wu‘%LM
FE2Z 5z e d R RE2EEYE  RLBE 0 AR

Exy

i

Ch s sd 2 PR AR LT

B ARI3E3T B> AAEEMEE (TH%ET) 2
TRERRE AL R AR G mPM22 phe T AL T ps
ﬁﬂJ%#rﬂﬁéiJi—ﬁb%* 2T AR A R
Bg o RRMEALZT T TG E it BEENT

%— 7



bl

lﬁiﬁﬁJ*Va_%ﬁi%@’ﬁwfﬂa_%ﬁiﬁ
ROBES%HA-TTHREZZF 5253 548

L
JRER&EZ 27 v ad R 202 FERET %A
HE o

(B)iz% 8+0113#87 & » & A AMLINE (7 ELINE) A
TREFFATIE G IER AR 2AE AL PHBRLE
R4 TULINEfF R & in % FURpE Y > o % B 04 =
ST 2 PRI MM A Z AT 2 R B AR Z TR R 2
Pl rr A REPRSAZECRE S 7T S kd Sk
ekl o A2 F 3 phg A AT

ErZx B>2112#112 FF > A2 AL E TpEm P 3Etdh R |
e xphe T ”Er;'f?— Rz | w % r'ﬁ ‘/‘14 "%QPR}’?;FRJ E
HAEE A LG AR R FRE AT 0T
MR MBI B o 1L B A B A T

PR a ko A 2 R B A AT R 2
"ﬁ A A e A s 2 JRE RS it oo

Ly = A hFL 28R 2 HRE
£ P2 i%b‘ri g{f‘-j—ﬁ‘&a ) -
HBEFRBE M A7 o

wr

A G o
Py

&
AT R E R
FEEBEREFREA
RAEd & e F

>
>
-

Iy

B il

N

N Faks Vﬁwwwl% e (AR ) rth 2 A g 2
R i R i““ﬂ‘f‘m*“% (A2 B 4% A K/ T2
Lo WRT DR ARE A BAREER K B R
(AF® %96 ~120-1237 ) > Bine E- RF & le;’é‘.
Vo ARFRIAPMBE TN FLFR . d EEE AR 4P
WiEMzZ R 2AZERTIRL I pE M H’&aﬁ
A BRERATEAIIEFREF109E21T %
1596 2. 4#r 2 535 > Rz % 1091F 2. 5% [3E R 2_» 58 iF
A

ST REPREFF TG LA EEEIR > BEEF 2 EARED



=5

|

3*15” fi" A FPFE F108IELAF B R p TS

J%r&i?’%%ﬁ%ﬁ&%ﬁ(iﬁiﬁ%*ﬁ%%u
3# B F %236695L% (T AL 23669% ) $T-8F ~ L&y
B HRBFI3ER T F113T15L% (T4 11371%)
FUG-11TF ~ £ 8w ¥ > H2F113# A0 3 5114025
¥ (TALW11402% ) $39-41F ~ Ar¥ %94-96 ~ 124-125
B B AR RS S S Fir @ 8y faps
Zitdn 5 (1523669% $37-38 ~ 67-69F ~ 4% &4 > K
BE14E R 0§ F $1085% (TAHB108% ) $45-4TF - 1
11371% %55-56 ~ 95-97F ~ 4 11402% % 57-58 ~ 167-168
F) ¥ RLBEAERE PG Endld )
$t36 8 (4108% %51-TTF ~ 11371 % %57-60F ~ 11
402% %77-92 ~ 141-148F ) ~ £ 4 7 Fe & R h * % A hiE
oo L4 ok S 5P B4 (1923669% % 25-29F )
FAPFHEIek 2 AR (113715 $67TF) ~ & A
Binik e % 2 RE R104( §11402% $67F ) ~ 2 383
P Ay A Fare 1138100 240 #uF &% % 0000000
5~ $000000055 4 a2 (M113718 S T1F ~ 11402
EHETHFE) A2 2472 5 P im (1523669% $35F ~ 411
402% %97-99~ 119F ) &% 58 AL FFIE 4 % R -
WA Firid (TEHBARREEIL) ERLT T &
CRCEd/ I gmri LHEREESA iR %L F"’ﬁ&i

i 'U’mj’?ﬁt 2278 HEZFMBHETE D HE éﬁ_%"%ﬁ'ﬁt"L 2
po 3 e RipE i‘z,\;?rﬁt*i'i”‘il“* 10 BBEFARE
FOUERT o

A RAFF HF2% % NP

E)

CZBRER T FRE HERLRT S RRLT A



i

\\\Xr

|

(73 Eﬁk@%?‘%%ﬂﬂﬁﬁﬁwﬁﬁﬁﬁﬁi?ﬁ&

G2 TR EFE o B SRR AT - S o
m g 2 I 2 7 S AzEami g TR 2 & 5
ERCN S gf%’ PR EnP At FHBREAILF
REF R AN ELY 24 2SR A d FE AR
Bl FIR %F—omﬁ’?méﬁig’%iﬂﬁﬁﬁﬁﬁ

AR RBARN AL MG A RFRZAEEH
é»_% N LA FTRHEE 2Rk mE Y IR

=
=t

FrEsd R F L pr o HIUALA BB AR R EIN X
AT R p AT LR higa x
THEARREEIA LT AL R FZARAE

W
|

—r
TR T
TEE

o

1’—

Nh

-r-
17,

it AREEM R B P AR B R
7fJ. o
al—‘mﬁt FLA IR
P ot do - Bl 2 52 TE AL BRI P A wE
%ﬁ#ﬁ%w%4$%3ﬁzﬁ5§$;¢k;%%;%Uﬁiﬂﬁﬁw
3415 0 BIPA AT HAIEC RAERIE - B4 2§ F
J

?f'ﬁ»'”L)j*"x - 3T 0 G- FARFFEEY 2 B
Ml 4 E}% e g %o RGGRS o RET)E % DhiE
ﬂ&%a¢&rii%%%i&4mﬁauo

(Ca 2 P BTl PRAY . TR S A HE

PrAFL RBiFL R AE A F AP BP0 F o R
HA > 3 R p T EGHITIER2E T M2 o 42 ,T}‘Jﬁ
-t Eo N A AR AR KA B LF L

£mA



BEBFAIES R ITE S22 T B kR TUREL
A o
o AETE RO AR T PR o e R R Y g R
RFIERE » AZEY X3l de- Sk fifFa v HE s ™
T2 A EMEIAREL S T R (B i2R40E
e P FH11605LH AR g SB) o % ”Lrpﬁ E T B MR
Wi R H W R ET Y R A ]‘A#ﬂ/ﬁkﬁfu‘%éi s
Adm g oo AL w101 ~ 1022 105# F e FV?.;

T I MERALTERAA FRARLHD SRD TR AIE
P o RABEA SR d AR HES RN 0 BT
BARE e FEEARLERI ST J{ETR
B2 ke (RBTARBLZ G AFF Rl LT HEd
*ilﬁéiwimﬁm%%’@%&sé%wik;@u

T,
Ny
by
E‘*
7;
4\.
&K
"]
'611
\\*_?
>~ ;w
In%

&~£ﬁ’%%$&%g@p+ ﬁﬂﬁa~wm#a~;
—vﬂﬁ) ”F%’\Wﬁwﬁﬂza ﬁ% ﬁ%

Ao FEROYHCT B2 R 2 doi BALR AT e Bl 2 IR RIS
SOENEE I BT B LR - - I I P RESPEY SIS 3 AR -3



FRBET Bl BANE- B
Beft 2] 0 Bl 9 5 2 %20 3 fe i EHLR 2 (

LRFW LD FAERAE (T RE AT IR
RO B2 EFRY > FAEF - $3 L LRAHE L
2 (g lllE R & F 5426650248 5 $R) - &
-’wt/* Wk zaf'%; a e

% = Fm—] J_E;] ’ ‘fy‘:’

prcs
T\
I
%;L
;l
&
A’n

= v 1;C,K/,> :
(— )%Ji 2, j& 4o %k 2. SAMSUNG AB3S+ #81 £
Eﬁ‘#ﬂ;@fﬁfﬂ—gﬁlﬂ i v A (1

A e THHENS190E S 18R 2 ;-’_%iiﬂf—coﬂlﬁu#\

Ppdek o kT2 5 380F %419 *R»L’ fiﬁ.‘%‘r*‘v?ié"ﬁg\l— 2% 7

i)

Ehp s A dpm g & mori® oo B %friﬁla 665~ » Ji ik =]
FE2ZIFIERE T L0 Fladpdokx > S HEAZ S
38i1Ez 1% 37 2> éﬁﬁr%?}_%ﬂz\i— I IR - - A
T PE > if HcH W gE o

G2 i Sk 252534 F2 ¥ i 5302 £
#6854~ H 2 22042 - B X ®10042 % 20304 AR
AR ERGR p FRRATRE D L RY (AR
1287 ) » seh L g Ffrp> mndFf 2 L hFR BT 1 4
e A WEEILGR AT F D 24 0 2 A 7 AR Ts
o

WEizd sp T 4liEG R I8EFR DR T > A2 ¥
-~ ZBFEFEENPRFTEAET > BB
I T A R R AR 0 - S BT B2 TS

it}

g

w®
St
mi



2 Tk mufr‘;;;:ﬁ;é’ﬁ B2 A2 By - LML
Lot d A RS R AIEEHI EARE BERFG 2
ERY O FRGR IR 2 AEY o BT 2 0 AR R ¥
— S BARZHE N B EERE IR Ame
TACEHY > Fe 2 Lo A R ey AAT
POAREEZ A R D BT B R R e
2 Ay (BB i2R100# & 51 F F6545L 541 5 S8) o
P AF2EE TG EHE 2 e nd B2 kg 0 BB
FZorsaEakiy i iR F ERRZAPHEE
T EE SIS R ek d - 2 rhke 2T
T Rifra g At - 3 AR PR U S
MR R R AR FF & PRI T EHS 7R AR
g

fc
M

poo AERLBEIEL CRERELS HEF A EAY
FeEdEd W B A BAPFBEI kL B I

84~ A FAr i gdr R 2 RER10& & Ak % 25

R FEEER- ST Y3

Vet e BRI E W F299E F 1 B 0 Bl v o
AESHRET LRI RADW 0 BT e PR R -
f % % @ 115 & 5 ' 2 P

MEF - FHEE 7P OBREA

2 P MiE

2 7 kTR

bR AEM R AR
4o PRk ] ¥ e 2741520
foit AR o HOX foit b g&;\g
F\ " ﬂ\l’mﬁ‘ﬁi d 2

A Y.
"ﬁ ,@%§j gfpﬁﬁﬁ?ﬂ.}%%émﬂ

\@.

CASS



20

S

T T

= T

\F-1 =

Y ol

. e '.M

E

¢m o

\ Yo

R oy

B "

2 .ﬁ\

-_— = °

13 o R

R LB

y e g n

.&u/ nm,lﬂ.ﬂ .rP T8

PN T - T

Ao A=

Lp m AT
\

e A o e ,ymm

A 8 =
%t Lo

I en VY "

T Fe W
— "

Bode B i

Id I‘I‘, Id /lfﬂ
G e

Ak Ak

W) S b W

’ EN ’ mwc

LEoA ey -

w B 5 B 5

—_—

"o
2

:.# .AIV#
%.._m.ﬁ nﬂﬂF
Cr
-
| -
BY 2
g
g T
’ w.M.W
®

R

L

12 T

45% o bE
rr «“f‘] £ o

ENN

A

S

O S S I N N B A 4
S S A L S
il il il il il il il
S N T T
il il o, | A il il "
Y Y Y Y Y Y Y
¥ ¥ ) ¥ - ¥ ¥ ¥ ¥
B R A 7 R e o P B
T T T O T AT
BROE R BOE (R O§ & BOFR 5
B L | K 2 vl e ol HEE T | 3
Ry = | W Yom | WYom | LA
2oy A oy d = oy d e
1< 1< 1< 1< 1< 1< 1<
N N N N N N N
& & & & & & &
" W e 2 " ) e
ER ER ER 5 ER EX EX
£ (€ |€ (& |8 |8 |%
" ' " 1 &l = &l
R R R R R R R
N N N PN M‘I\Iu- M‘I\Iu- M‘I\Iu-
L L L L L L L
e e e e e e e

2

M — o\ on <t Lo © -

$N\R




VAN -
K]~ ~ —

gL (PFRO(RR) ER(ZER 0 |KE TE S
ATE )
1 |113&#5* & 1,100~ PRBE R 204z |5k R AE 31 (8 ’7}}&4* "
DREFREIIE D F
L P R }\ﬁTTE T
2 |113#6* 14p 16(2,300~ PR 444z |k RIER 0TS > 42
104 3% DREFREIECF
#3530 KATTR 13"*
3 |113%8%8p 1,085 (A=373 |PR F A 20|53k AR IS - 42 11
#Fo35 L1004 R R |2REF RIIEZ I F
~ o 215~ 5|04 ¥ E2KATTE R A
5k R R A2 4 5k B
7))
+ -
" ™ =
Ko BER(zER  |&E ER I
TR )
1 [1134#87 318 11]3,000~ 2o S0 AR 0 A
P - HEPE] | 2RRFEIIES N F
04z L JrRE A D
A
G
%ﬂ%}i Bé’:FF!& 7%‘1%(3@?”&’%_ ’Q;’,—s;\
ATE )
1 |112#117% 30p 181,060~ PR 2042 | FAv i AT > A4 1
LT 3 M- RBFRAEQFES
BN L B = e
2 |113#17%9p 178 1,060~ PR 2048 | FAe i AT 0 AR 1
59 4 3F Mo RFALQFEE
AT A i
3 |113=®6* 20 p 18|1,060~ PR R2043_ | FAed B dnie > 2
P42 3 M- RBF R %g.*




(\ER)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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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4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姿曇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371號、第11402號、114年度偵字第1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姿曇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之SAMSUNG A53S手機壹支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零陸佰陸拾伍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江姿曇因患有長期失眠症狀至竹南診所就診，經醫師開立服爾眠錠（內含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成分《又稱FM2》）、樂必眠錠（內含第四級毒品佐沛眠《Zolpidem》成分）、導美睡錠（內含第四級毒品咪達唑他《咪氟唑侖》成分）、景安寧錠（內含第四級毒品阿普唑他成分）予其合法持有。其明知服爾眠錠、樂必眠錠、導美睡錠及景安寧錠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第4款所列管之第三、四級毒品，依法不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三、四級毒品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行：
　㈠江姿曇於民國113年3月間，在社群軟體臉書（下稱臉書）之「睡眠障礙」社團上網友詢問有無FM2之貼文下以暱稱「酥酥江」發布「我這邊有」等暗示販賣毒品之留言供社團成員觀看，張原旗見該留言，即以臉書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分別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分別以附表二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二所示數量之含有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之服爾眠錠及含有第四級毒品阿普唑他成分之景安寧錠予張原旗。
　㈡江姿曇於113年8月間，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社群「使蒂諾斯互助會」刊登販賣毒品之廣告訊息，楊智傑見該廣告，即以LINE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於附表三所示之時間，以附表三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三所示數量之含有第四級毒品佐沛眠成分之樂必眠錠、含有第四級毒品咪達唑他成分之導美睡錠予楊智傑。
　㈢江姿曇於112年11月間，在臉書社團「睡眠問題討論版」上網友貼文下以暱稱「酥酥江」回覆「有沒有需要服爾眠」等暗示販賣毒品之留言供社團成員觀看，蔡祐佳見該留言，即以臉書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分別於附表四所示之時間，分別以附表四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四所示數量之含有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之服爾眠錠予蔡祐佳。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江姿曇（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業經本院於審判程序對當事人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第96、120-123頁），應認已獲一致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相關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認為適當，不論該等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二、以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均無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3669號卷《下稱偵23669卷》第7-8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371號卷《下稱偵11371卷》第115-117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402號卷《下稱偵11402卷》第39-41頁、本院卷第94-96、124-125頁)，核與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相符（偵23669卷第37-38、67-69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08號卷《下稱偵108卷》第45-47頁、偵11371卷第55-56、95-97頁、偵11402卷第57-58、167-168頁），並有被告與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之毒品交易對話紀錄（偵108卷第51-77頁、偵11371卷第57-60頁、偵11402卷第77-92、141-148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案物品目錄表（偵23669卷第25-29頁)、證人楊智傑經扣案之導美睡8錠（偵11371卷第67頁)、證人蔡祐佳經扣案之服爾眠10錠（偵11402卷第67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10月24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第0000000號毒品鑑定書（偵11371卷第71頁、偵11402卷第75頁)、被告之銀行交易明細（偵23669卷第35頁、偵11402卷第97-99、119頁）在卷為憑。本院審酌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下合稱證人張原旗等3人）與被告間並無任何怨隙，衡情證人張原旗等3人應無設詞攀誣，或虛構事實以陷害被告之理，其等證述應屬可信；上開證據與被告之自白互核均大致相符，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二、衡諸我國查緝毒品之施用或販賣向來執法甚嚴，對於販賣毒品者尤科以重刑，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而毒品並無公定價格，且每次買賣之價格、數量，亦隨時依雙方之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因素，而異其標準，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論之。從而販賣之利得，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之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其販賣行為在意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足以反證其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精確之販入價格，作為是否高價賣出之比較，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忖以被告與證人張原旗等3人並非至親，倘非有利可圖，自無平白甘冒觸犯重罪之風險而販賣毒品予證人張原旗等3人之理，是被告應有營利之意圖甚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5至7各次所為，均係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之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販賣第四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第三、四級毒品前，意圖販賣而持有之低度行為，均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罪數：
　㈠被告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及販賣第四級毒品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斷。
　㈡被告上開7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時間相異，應予分論併罰。
三、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就附表一各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均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必於犯罪情狀或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尤嫌過重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於遇有依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時，係指減輕後之最低度處斷刑而言。查被告前於101、102及105年間已有販賣其至醫療診所就診所取得內含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成分之藥品，經論罪科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判決節本各1份在卷可查，卻不思改過，又再犯本案，且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第四級毒品之最低法定本刑雖各為7年以上及5年以上有期徒刑，經前揭法定刑之減輕後，處斷刑度分別為有期徒刑3年6月及2年6月以上，嚴峻程度已大為和緩，難認有情輕法重之情，加以別無其他可憫實據，無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辯護人請求本院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本院卷第94頁），難以准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藉自身就診取得管制藥物之便，竟意圖牟利而多次販賣毒品，助長毒品流通，危害他人健康，且前已有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執行完畢之紀錄（檢察官未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或是否加重其刑一事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照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理由，本院爰不予調查、審斷），卻又再犯本案，所為甚為不該，兼衡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態度尚佳，暨其販賣毒品之期間、數量、對象人數、金額，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生活狀況及健康狀況（本卷第129-130頁，因涉其個人隱私，不予詳載）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
六、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6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於本案犯行後，尚有其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繫屬法院，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參酌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爰均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以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併此說明。
七、沒收部分：　　
　㈠被告經扣案之SAMSUNG A53S手機1支，業經警方發還予被告，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查（偵11402卷第139頁），係供被告與買家聯絡販賣毒品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第128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因現未據扣案，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本案販賣毒品所得，總計為新臺幣1萬665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因未據扣案，爰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所持有經扣案之含第三級毒品及第四級毒品成分之安柏寧685錠、導美睡220錠、景安寧100錠及安邦30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係其自醫療院所取得供自己服用（本院卷第128頁），故被告經醫師處方而持有之上揭藥品，雖含有毒品成分，尚難認係無正當理由持有之物，不予宣告沒收銷燬。
　㈣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係以徵收人民之此類財產權，一概予以銷燬不存之激烈手段，宣示政府禁制毒品決心，而防衛社會安全。是除單獨宣告沒收外，仍以和經認定為有罪之被告具有一定關聯性為必要，此由毒品禁制，要在阻絕擴散，故重視其查獲時持有之角度切入，當較能把握其立法趣旨。具體言之，在販賣第一、二級毒品之場合，如出售者業將毒品交付買方，無論已否收得對價，既已易手，祇能在該買方犯罪之宣告刑項下，為沒收銷燬之諭知，尚無在賣方罪刑項下併予宣告沒收銷燬之餘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54號判決意旨參照）。同理，本諸立法者亦有禁制第三、四級毒品之趣旨，在販賣第三、四級毒品而同具有交付、收受毒品態樣之相類情形，亦應在毒品交付易手後，只能在收受毒品一方之犯罪宣告刑下，為沒收之諭知，或於收受一方未構成犯罪時，對其為沒入銷燬，而無在交付毒品一方罪刑項下併予宣告沒收之餘地。本案被告將導美睡錠、服爾眠錠分別販賣交付予證人楊智傑、蔡祐佳持有，既已易手，證人楊智傑經扣案之導美睡8錠、證人蔡祐佳經扣案之服爾眠10錠，即無在被告罪刑項下沒收之餘地，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陳美彤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徐鈺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2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3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4

		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四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參年。



		5

		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6

		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7

		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附表二：
		編號

		時間（民國）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3年5月間

		1,100元

		服爾眠20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2

		113年6月14日16時10分許

		2,300元

		服爾眠44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3

		113年8月8日

		1,085（起訴書誤載為1,100元，其中15元為張原旗匯款之手續費）

		服爾眠20錠、景安寧10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3年8月31日11時2分許

		3,000元

		樂必眠50錠、導美睡10錠

		楊智傑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高雄延慶店予楊智傑









附表四：
		編號

		時間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2年11月30日18時17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2

		113年1月9日17時59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3

		113年6月20日18時42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4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姿曇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1371號、第11402號、114年度偵字第108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姿曇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

刑。

未扣案之SAMSUNG A53S手機壹支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零陸佰陸

拾伍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

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江姿曇因患有長期失眠症狀至竹南診所就診，經醫師開立服

    爾眠錠（內含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成分《又

    稱FM2》）、樂必眠錠（內含第四級毒品佐沛眠《Zolpidem》成

    分）、導美睡錠（內含第四級毒品咪達唑他《咪氟唑侖》成分

    ）、景安寧錠（內含第四級毒品阿普唑他成分）予其合法持

    有。其明知服爾眠錠、樂必眠錠、導美睡錠及景安寧錠分別

    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第4款所列管之第三

    、四級毒品，依法不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三、

    四級毒品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行：

　㈠江姿曇於民國113年3月間，在社群軟體臉書（下稱臉書）之

    「睡眠障礙」社團上網友詢問有無FM2之貼文下以暱稱「酥

    酥江」發布「我這邊有」等暗示販賣毒品之留言供社團成員

    觀看，張原旗見該留言，即以臉書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

    江姿曇遂分別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分別以附表二所示之價

    格，販賣附表二所示數量之含有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之

    服爾眠錠及含有第四級毒品阿普唑他成分之景安寧錠予張原

    旗。

　㈡江姿曇於113年8月間，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社群「

    使蒂諾斯互助會」刊登販賣毒品之廣告訊息，楊智傑見該廣

    告，即以LINE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於附表三所

    示之時間，以附表三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三所示數量之含

    有第四級毒品佐沛眠成分之樂必眠錠、含有第四級毒品咪達

    唑他成分之導美睡錠予楊智傑。

　㈢江姿曇於112年11月間，在臉書社團「睡眠問題討論版」上網

    友貼文下以暱稱「酥酥江」回覆「有沒有需要服爾眠」等暗

    示販賣毒品之留言供社團成員觀看，蔡祐佳見該留言，即以

    臉書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分別於附表四所示之

    時間，分別以附表四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四所示數量之含

    有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之服爾眠錠予蔡祐佳。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

    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江姿曇（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言詞或書面陳述，業經本院於審判程序對當事人提示並告以

    要旨，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

    本院卷第96、120-123頁），應認已獲一致同意作為證據，

    本院審酌相關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

    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認為適當，

    不論該等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所定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得作為證

    據。

二、以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均無違反法定程序而

    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得作為

    本案證據使用。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

    3年度偵字第23669號卷《下稱偵23669卷》第7-8頁、臺灣苗栗

    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371號卷《下稱偵11371卷》第115

    -117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402號卷《下

    稱偵11402卷》第39-41頁、本院卷第94-96、124-125頁)，核

    與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相符

    （偵23669卷第37-38、67-69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

    度偵字第108號卷《下稱偵108卷》第45-47頁、偵11371卷第55

    -56、95-97頁、偵11402卷第57-58、167-168頁），並有被

    告與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之毒品交易對話紀錄（偵

    108卷第51-77頁、偵11371卷第57-60頁、偵11402卷第77-92

    、141-148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

    、扣案物品目錄表（偵23669卷第25-29頁)、證人楊智傑經

    扣案之導美睡8錠（偵11371卷第67頁)、證人蔡祐佳經扣案

    之服爾眠10錠（偵11402卷第67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

    醫務中心113年10月24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第0000000

    號毒品鑑定書（偵11371卷第71頁、偵11402卷第75頁)、被

    告之銀行交易明細（偵23669卷第35頁、偵11402卷第97-99

    、119頁）在卷為憑。本院審酌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

    佳（下合稱證人張原旗等3人）與被告間並無任何怨隙，衡

    情證人張原旗等3人應無設詞攀誣，或虛構事實以陷害被告

    之理，其等證述應屬可信；上開證據與被告之自白互核均大

    致相符，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二、衡諸我國查緝毒品之施用或販賣向來執法甚嚴，對於販賣毒

    品者尤科以重刑，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而

    毒品並無公定價格，且每次買賣之價格、數量，亦隨時依雙

    方之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

    裕、查緝是否嚴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

    險之評估等因素，而異其標準，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論之。

    從而販賣之利得，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之毒品

    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

    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其販賣行為在意

    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足以反證其確係

    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精

    確之販入價格，作為是否高價賣出之比較，諉以無營利之意

    思而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忖以被告與證人張原旗等3人並

    非至親，倘非有利可圖，自無平白甘冒觸犯重罪之風險而販

    賣毒品予證人張原旗等3人之理，是被告應有營利之意圖甚

    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

    論科。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5至7各次所為，均係涉犯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

    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之販賣第

    三級、第四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販賣第四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第三、

    四級毒品前，意圖販賣而持有之低度行為，均為其後販賣之

    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罪數：

　㈠被告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犯販賣第三級毒品

    罪及販賣第四級毒品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

    段規定，從一重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斷。

　㈡被告上開7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時間相異，應予分論併罰

    。

三、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就附

    表一各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符合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均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

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必於犯罪情狀或另有特殊之

    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憫恕，認為即

    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尤嫌過重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45年

    度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

    於遇有依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時，係指減輕後之最低

    度處斷刑而言。查被告前於101、102及105年間已有販賣其

    至醫療診所就診所取得內含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成分之藥品

    ，經論罪科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判決節本各1份在

    卷可查，卻不思改過，又再犯本案，且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

    、第四級毒品之最低法定本刑雖各為7年以上及5年以上有期

    徒刑，經前揭法定刑之減輕後，處斷刑度分別為有期徒刑3

    年6月及2年6月以上，嚴峻程度已大為和緩，難認有情輕法

    重之情，加以別無其他可憫實據，無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

    刑之餘地，辯護人請求本院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本

    院卷第94頁），難以准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藉自身就診取得管制藥

    物之便，竟意圖牟利而多次販賣毒品，助長毒品流通，危害

    他人健康，且前已有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執行完

    畢之紀錄（檢察官未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或是否加重其刑

    一事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照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

    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理由，本院爰不予調查、審斷

    ），卻又再犯本案，所為甚為不該，兼衡被告犯後坦承全部

    犯行、態度尚佳，暨其販賣毒品之期間、數量、對象人數、

    金額，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生活狀

    況及健康狀況（本卷第129-130頁，因涉其個人隱私，不予

    詳載）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

    刑。

六、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

    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

    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

    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

    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

    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

    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6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案被告於本案犯行後，尚有其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繫屬法院，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參酌上開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爰均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俟被

    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

    執行刑，以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併此說明。

七、沒收部分：　　

　㈠被告經扣案之SAMSUNG A53S手機1支，業經警方發還予被告，

    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查（偵11402卷第139頁），係

    供被告與買家聯絡販賣毒品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在卷（

    本院卷第128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因現未據扣案，

    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本案販賣毒品所得，總計為新臺幣1萬665元，應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因未據扣案，爰併依刑法第

    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所持有經扣案之含第三級毒品及第四級毒品成分之安柏

    寧685錠、導美睡220錠、景安寧100錠及安邦30錠，被告於

    本院審理時供陳係其自醫療院所取得供自己服用（本院卷第

    128頁），故被告經醫師處方而持有之上揭藥品，雖含有毒

    品成分，尚難認係無正當理由持有之物，不予宣告沒收銷燬

    。

　㈣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查獲之第一、

    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係以

    徵收人民之此類財產權，一概予以銷燬不存之激烈手段，宣

    示政府禁制毒品決心，而防衛社會安全。是除單獨宣告沒收

    外，仍以和經認定為有罪之被告具有一定關聯性為必要，此

    由毒品禁制，要在阻絕擴散，故重視其查獲時持有之角度切

    入，當較能把握其立法趣旨。具體言之，在販賣第一、二級

    毒品之場合，如出售者業將毒品交付買方，無論已否收得對

    價，既已易手，祇能在該買方犯罪之宣告刑項下，為沒收銷

    燬之諭知，尚無在賣方罪刑項下併予宣告沒收銷燬之餘地（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54號判決意旨參照）。同理，本

    諸立法者亦有禁制第三、四級毒品之趣旨，在販賣第三、四

    級毒品而同具有交付、收受毒品態樣之相類情形，亦應在毒

    品交付易手後，只能在收受毒品一方之犯罪宣告刑下，為沒

    收之諭知，或於收受一方未構成犯罪時，對其為沒入銷燬，

    而無在交付毒品一方罪刑項下併予宣告沒收之餘地。本案被

    告將導美睡錠、服爾眠錠分別販賣交付予證人楊智傑、蔡祐

    佳持有，既已易手，證人楊智傑經扣案之導美睡8錠、證人

    蔡祐佳經扣案之服爾眠10錠，即無在被告罪刑項下沒收之餘

    地，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陳美彤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

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徐鈺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2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3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4 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四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參年。 5 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6 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7 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附表二：

編號 時間（民國）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3年5月間 1,100元 服爾眠20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2 113年6月14日16時10分許 2,300元 服爾眠44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3 113年8月8日 1,085（起訴書誤載為1,100元，其中15元為張原旗匯款之手續費） 服爾眠20錠、景安寧10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3年8月31日11時2分許 3,000元 樂必眠50錠、導美睡10錠 楊智傑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高雄延慶店予楊智傑 



附表四：

編號 時間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2年11月30日18時17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2 113年1月9日17時59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3 113年6月20日18時42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4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姿曇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371號、第11402號、114年度偵字第1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姿曇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之SAMSUNG A53S手機壹支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零陸佰陸拾伍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江姿曇因患有長期失眠症狀至竹南診所就診，經醫師開立服爾眠錠（內含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成分《又稱FM2》）、樂必眠錠（內含第四級毒品佐沛眠《Zolpidem》成分）、導美睡錠（內含第四級毒品咪達唑他《咪氟唑侖》成分）、景安寧錠（內含第四級毒品阿普唑他成分）予其合法持有。其明知服爾眠錠、樂必眠錠、導美睡錠及景安寧錠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第4款所列管之第三、四級毒品，依法不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三、四級毒品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行：
　㈠江姿曇於民國113年3月間，在社群軟體臉書（下稱臉書）之「睡眠障礙」社團上網友詢問有無FM2之貼文下以暱稱「酥酥江」發布「我這邊有」等暗示販賣毒品之留言供社團成員觀看，張原旗見該留言，即以臉書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分別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分別以附表二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二所示數量之含有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之服爾眠錠及含有第四級毒品阿普唑他成分之景安寧錠予張原旗。
　㈡江姿曇於113年8月間，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社群「使蒂諾斯互助會」刊登販賣毒品之廣告訊息，楊智傑見該廣告，即以LINE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於附表三所示之時間，以附表三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三所示數量之含有第四級毒品佐沛眠成分之樂必眠錠、含有第四級毒品咪達唑他成分之導美睡錠予楊智傑。
　㈢江姿曇於112年11月間，在臉書社團「睡眠問題討論版」上網友貼文下以暱稱「酥酥江」回覆「有沒有需要服爾眠」等暗示販賣毒品之留言供社團成員觀看，蔡祐佳見該留言，即以臉書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分別於附表四所示之時間，分別以附表四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四所示數量之含有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之服爾眠錠予蔡祐佳。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江姿曇（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業經本院於審判程序對當事人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第96、120-123頁），應認已獲一致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相關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認為適當，不論該等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二、以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均無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3669號卷《下稱偵23669卷》第7-8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371號卷《下稱偵11371卷》第115-117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402號卷《下稱偵11402卷》第39-41頁、本院卷第94-96、124-125頁)，核與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相符（偵23669卷第37-38、67-69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08號卷《下稱偵108卷》第45-47頁、偵11371卷第55-56、95-97頁、偵11402卷第57-58、167-168頁），並有被告與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之毒品交易對話紀錄（偵108卷第51-77頁、偵11371卷第57-60頁、偵11402卷第77-92、141-148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案物品目錄表（偵23669卷第25-29頁)、證人楊智傑經扣案之導美睡8錠（偵11371卷第67頁)、證人蔡祐佳經扣案之服爾眠10錠（偵11402卷第67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10月24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第0000000號毒品鑑定書（偵11371卷第71頁、偵11402卷第75頁)、被告之銀行交易明細（偵23669卷第35頁、偵11402卷第97-99、119頁）在卷為憑。本院審酌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下合稱證人張原旗等3人）與被告間並無任何怨隙，衡情證人張原旗等3人應無設詞攀誣，或虛構事實以陷害被告之理，其等證述應屬可信；上開證據與被告之自白互核均大致相符，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二、衡諸我國查緝毒品之施用或販賣向來執法甚嚴，對於販賣毒品者尤科以重刑，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而毒品並無公定價格，且每次買賣之價格、數量，亦隨時依雙方之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因素，而異其標準，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論之。從而販賣之利得，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之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其販賣行為在意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足以反證其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精確之販入價格，作為是否高價賣出之比較，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忖以被告與證人張原旗等3人並非至親，倘非有利可圖，自無平白甘冒觸犯重罪之風險而販賣毒品予證人張原旗等3人之理，是被告應有營利之意圖甚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5至7各次所為，均係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之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販賣第四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第三、四級毒品前，意圖販賣而持有之低度行為，均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罪數：
　㈠被告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及販賣第四級毒品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斷。
　㈡被告上開7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時間相異，應予分論併罰。
三、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就附表一各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均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必於犯罪情狀或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尤嫌過重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於遇有依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時，係指減輕後之最低度處斷刑而言。查被告前於101、102及105年間已有販賣其至醫療診所就診所取得內含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成分之藥品，經論罪科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判決節本各1份在卷可查，卻不思改過，又再犯本案，且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第四級毒品之最低法定本刑雖各為7年以上及5年以上有期徒刑，經前揭法定刑之減輕後，處斷刑度分別為有期徒刑3年6月及2年6月以上，嚴峻程度已大為和緩，難認有情輕法重之情，加以別無其他可憫實據，無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辯護人請求本院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本院卷第94頁），難以准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藉自身就診取得管制藥物之便，竟意圖牟利而多次販賣毒品，助長毒品流通，危害他人健康，且前已有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執行完畢之紀錄（檢察官未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或是否加重其刑一事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照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理由，本院爰不予調查、審斷），卻又再犯本案，所為甚為不該，兼衡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態度尚佳，暨其販賣毒品之期間、數量、對象人數、金額，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生活狀況及健康狀況（本卷第129-130頁，因涉其個人隱私，不予詳載）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
六、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6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於本案犯行後，尚有其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繫屬法院，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參酌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爰均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以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併此說明。
七、沒收部分：　　
　㈠被告經扣案之SAMSUNG A53S手機1支，業經警方發還予被告，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查（偵11402卷第139頁），係供被告與買家聯絡販賣毒品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第128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因現未據扣案，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本案販賣毒品所得，總計為新臺幣1萬665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因未據扣案，爰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所持有經扣案之含第三級毒品及第四級毒品成分之安柏寧685錠、導美睡220錠、景安寧100錠及安邦30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係其自醫療院所取得供自己服用（本院卷第128頁），故被告經醫師處方而持有之上揭藥品，雖含有毒品成分，尚難認係無正當理由持有之物，不予宣告沒收銷燬。
　㈣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係以徵收人民之此類財產權，一概予以銷燬不存之激烈手段，宣示政府禁制毒品決心，而防衛社會安全。是除單獨宣告沒收外，仍以和經認定為有罪之被告具有一定關聯性為必要，此由毒品禁制，要在阻絕擴散，故重視其查獲時持有之角度切入，當較能把握其立法趣旨。具體言之，在販賣第一、二級毒品之場合，如出售者業將毒品交付買方，無論已否收得對價，既已易手，祇能在該買方犯罪之宣告刑項下，為沒收銷燬之諭知，尚無在賣方罪刑項下併予宣告沒收銷燬之餘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54號判決意旨參照）。同理，本諸立法者亦有禁制第三、四級毒品之趣旨，在販賣第三、四級毒品而同具有交付、收受毒品態樣之相類情形，亦應在毒品交付易手後，只能在收受毒品一方之犯罪宣告刑下，為沒收之諭知，或於收受一方未構成犯罪時，對其為沒入銷燬，而無在交付毒品一方罪刑項下併予宣告沒收之餘地。本案被告將導美睡錠、服爾眠錠分別販賣交付予證人楊智傑、蔡祐佳持有，既已易手，證人楊智傑經扣案之導美睡8錠、證人蔡祐佳經扣案之服爾眠10錠，即無在被告罪刑項下沒收之餘地，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陳美彤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徐鈺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2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3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4

		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四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參年。



		5

		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6

		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7

		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附表二：
		編號

		時間（民國）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3年5月間

		1,100元

		服爾眠20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2

		113年6月14日16時10分許

		2,300元

		服爾眠44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3

		113年8月8日

		1,085（起訴書誤載為1,100元，其中15元為張原旗匯款之手續費）

		服爾眠20錠、景安寧10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3年8月31日11時2分許

		3,000元

		樂必眠50錠、導美睡10錠

		楊智傑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高雄延慶店予楊智傑









附表四：
		編號

		時間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2年11月30日18時17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2

		113年1月9日17時59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3

		113年6月20日18時42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4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姿曇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371號、第11402號、114年度偵字第1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姿曇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之SAMSUNG A53S手機壹支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零陸佰陸拾伍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江姿曇因患有長期失眠症狀至竹南診所就診，經醫師開立服爾眠錠（內含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成分《又稱FM2》）、樂必眠錠（內含第四級毒品佐沛眠《Zolpidem》成分）、導美睡錠（內含第四級毒品咪達唑他《咪氟唑侖》成分）、景安寧錠（內含第四級毒品阿普唑他成分）予其合法持有。其明知服爾眠錠、樂必眠錠、導美睡錠及景安寧錠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第4款所列管之第三、四級毒品，依法不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三、四級毒品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行：

　㈠江姿曇於民國113年3月間，在社群軟體臉書（下稱臉書）之「睡眠障礙」社團上網友詢問有無FM2之貼文下以暱稱「酥酥江」發布「我這邊有」等暗示販賣毒品之留言供社團成員觀看，張原旗見該留言，即以臉書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分別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分別以附表二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二所示數量之含有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之服爾眠錠及含有第四級毒品阿普唑他成分之景安寧錠予張原旗。

　㈡江姿曇於113年8月間，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社群「使蒂諾斯互助會」刊登販賣毒品之廣告訊息，楊智傑見該廣告，即以LINE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於附表三所示之時間，以附表三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三所示數量之含有第四級毒品佐沛眠成分之樂必眠錠、含有第四級毒品咪達唑他成分之導美睡錠予楊智傑。

　㈢江姿曇於112年11月間，在臉書社團「睡眠問題討論版」上網友貼文下以暱稱「酥酥江」回覆「有沒有需要服爾眠」等暗示販賣毒品之留言供社團成員觀看，蔡祐佳見該留言，即以臉書私訊與江姿曇聯繫購買，江姿曇遂分別於附表四所示之時間，分別以附表四所示之價格，販賣附表四所示數量之含有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之服爾眠錠予蔡祐佳。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江姿曇（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業經本院於審判程序對當事人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第96、120-123頁），應認已獲一致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相關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認為適當，不論該等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二、以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均無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3669號卷《下稱偵23669卷》第7-8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371號卷《下稱偵11371卷》第115-117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402號卷《下稱偵11402卷》第39-41頁、本院卷第94-96、124-125頁)，核與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相符（偵23669卷第37-38、67-69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08號卷《下稱偵108卷》第45-47頁、偵11371卷第55-56、95-97頁、偵11402卷第57-58、167-168頁），並有被告與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之毒品交易對話紀錄（偵108卷第51-77頁、偵11371卷第57-60頁、偵11402卷第77-92、141-148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案物品目錄表（偵23669卷第25-29頁)、證人楊智傑經扣案之導美睡8錠（偵11371卷第67頁)、證人蔡祐佳經扣案之服爾眠10錠（偵11402卷第67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10月24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第0000000號毒品鑑定書（偵11371卷第71頁、偵11402卷第75頁)、被告之銀行交易明細（偵23669卷第35頁、偵11402卷第97-99、119頁）在卷為憑。本院審酌證人張原旗、楊智傑、蔡祐佳（下合稱證人張原旗等3人）與被告間並無任何怨隙，衡情證人張原旗等3人應無設詞攀誣，或虛構事實以陷害被告之理，其等證述應屬可信；上開證據與被告之自白互核均大致相符，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二、衡諸我國查緝毒品之施用或販賣向來執法甚嚴，對於販賣毒品者尤科以重刑，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而毒品並無公定價格，且每次買賣之價格、數量，亦隨時依雙方之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因素，而異其標準，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論之。從而販賣之利得，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之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其販賣行為在意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足以反證其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精確之販入價格，作為是否高價賣出之比較，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忖以被告與證人張原旗等3人並非至親，倘非有利可圖，自無平白甘冒觸犯重罪之風險而販賣毒品予證人張原旗等3人之理，是被告應有營利之意圖甚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5至7各次所為，均係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之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販賣第四級毒品罪。被告販賣第三、四級毒品前，意圖販賣而持有之低度行為，均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罪數：

　㈠被告就附表一編號3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及販賣第四級毒品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斷。

　㈡被告上開7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時間相異，應予分論併罰。

三、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就附表一各次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均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必於犯罪情狀或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尤嫌過重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於遇有依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時，係指減輕後之最低度處斷刑而言。查被告前於101、102及105年間已有販賣其至醫療診所就診所取得內含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成分之藥品，經論罪科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判決節本各1份在卷可查，卻不思改過，又再犯本案，且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第四級毒品之最低法定本刑雖各為7年以上及5年以上有期徒刑，經前揭法定刑之減輕後，處斷刑度分別為有期徒刑3年6月及2年6月以上，嚴峻程度已大為和緩，難認有情輕法重之情，加以別無其他可憫實據，無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辯護人請求本院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本院卷第94頁），難以准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藉自身就診取得管制藥物之便，竟意圖牟利而多次販賣毒品，助長毒品流通，危害他人健康，且前已有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執行完畢之紀錄（檢察官未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或是否加重其刑一事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照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理由，本院爰不予調查、審斷），卻又再犯本案，所為甚為不該，兼衡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態度尚佳，暨其販賣毒品之期間、數量、對象人數、金額，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生活狀況及健康狀況（本卷第129-130頁，因涉其個人隱私，不予詳載）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

六、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6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於本案犯行後，尚有其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繫屬法院，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參酌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爰均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以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併此說明。

七、沒收部分：　　

　㈠被告經扣案之SAMSUNG A53S手機1支，業經警方發還予被告，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查（偵11402卷第139頁），係供被告與買家聯絡販賣毒品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第128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因現未據扣案，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本案販賣毒品所得，總計為新臺幣1萬665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因未據扣案，爰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所持有經扣案之含第三級毒品及第四級毒品成分之安柏寧685錠、導美睡220錠、景安寧100錠及安邦30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係其自醫療院所取得供自己服用（本院卷第128頁），故被告經醫師處方而持有之上揭藥品，雖含有毒品成分，尚難認係無正當理由持有之物，不予宣告沒收銷燬。

　㈣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係以徵收人民之此類財產權，一概予以銷燬不存之激烈手段，宣示政府禁制毒品決心，而防衛社會安全。是除單獨宣告沒收外，仍以和經認定為有罪之被告具有一定關聯性為必要，此由毒品禁制，要在阻絕擴散，故重視其查獲時持有之角度切入，當較能把握其立法趣旨。具體言之，在販賣第一、二級毒品之場合，如出售者業將毒品交付買方，無論已否收得對價，既已易手，祇能在該買方犯罪之宣告刑項下，為沒收銷燬之諭知，尚無在賣方罪刑項下併予宣告沒收銷燬之餘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54號判決意旨參照）。同理，本諸立法者亦有禁制第三、四級毒品之趣旨，在販賣第三、四級毒品而同具有交付、收受毒品態樣之相類情形，亦應在毒品交付易手後，只能在收受毒品一方之犯罪宣告刑下，為沒收之諭知，或於收受一方未構成犯罪時，對其為沒入銷燬，而無在交付毒品一方罪刑項下併予宣告沒收之餘地。本案被告將導美睡錠、服爾眠錠分別販賣交付予證人楊智傑、蔡祐佳持有，既已易手，證人楊智傑經扣案之導美睡8錠、證人蔡祐佳經扣案之服爾眠10錠，即無在被告罪刑項下沒收之餘地，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陳美彤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徐鈺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2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3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 　4 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四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參年。 5 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6 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7 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 江姿曇販賣販賣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年。 



附表二：

編號 時間（民國）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3年5月間 1,100元 服爾眠20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2 113年6月14日16時10分許 2,300元 服爾眠44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3 113年8月8日 1,085（起訴書誤載為1,100元，其中15元為張原旗匯款之手續費） 服爾眠20錠、景安寧10錠 張原旗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淡水新頂店予張原旗 



附表三：

編號 時間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3年8月31日11時2分許 3,000元 樂必眠50錠、導美睡10錠 楊智傑匯款後，被告以全家超商店到店方式寄送毒品至高雄延慶店予楊智傑 



附表四：

編號 時間 價格(含運費，新臺幣) 數量 交易方式 1 112年11月30日18時17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2 113年1月9日17時59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3 113年6月20日18時42分許 1,060元 服爾眠20錠 蔡祐佳匯款後，被告以統一超商交貨便寄送毒品至佑民門市予蔡祐佳 







